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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8_A5_E5_B7_A5_E4_c78_645104.htm 长春工业大学研究生

课程进修班管理办法，为做好我校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管理

工作，保证办班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

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吉

林省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细则》，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

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做好我校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管理工作

，保证办班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

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吉林省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细则》，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我校现有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已授予毕业研究生

学位的学科、专业,可开展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工作。 第三条 

我校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开班初审权均在校研究生部

。办班申请及有关材料经研究生部审查同意后报主管校长审

批，并上报吉林省学位委员会批准。 第四条 学校受理举办研

究生课程进修班申请的时间为每年3月上旬。 第五条 凡是拥

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品行端正，有志于

提高自己学识水平，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或同

等学力人员均可参加我校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 第六条 

我校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实行学校统筹管理，各学院（

部）具体负责的管理办法。 第七条 我校研究生部负责对研究

生课程进修班学员（下称学员）报名资格的初审、教学计划

的审核、教学过程及成绩考核工作的监督、学员成绩的认定

及全部档案的管理，对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培养内容、课程



考试成绩合格者颁发“长春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

证书”。 第八条 各学院具体负责学员的招生、教学计划的落

实、教学过程的管理、成绩考核工作及试卷的管理保存。 第

九条 学员报名时需填写《长春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

员登记卡》，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最后学历证明原件（毕业

证、学位证）及复印件。各学院（部）在开班后一个月内将

学员填写的“登记卡”及相关材料复印件报研究生部备案。 

第十条 各学院（部）在开班前应制定本单位研究生课程进修

班的教学计划，并报研究生部审核。 第十一条 对于以研究生

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学员，其学位课程由研究生部

统一组织考核，并按学校有关规定收取一定费用。 第十二条 

学员的课程学习可采用脱产、半脱产或不脱产等方式。 第十

三条 脱产或半脱产学员可与我校正规研究生同堂听课、同堂

考试。学校原则上不安排这部分学员的食宿，其考试成绩在

申请硕士学位时可直接认定。这部分学员由研究生部统一管

理。 第十四条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办班广告、招生宣传材料

在对外发布前须报研究生部审批。 第十五条 学校各单位、各

部门原则上不得以与外校合作名义举办各种类型的研究生课

程进修班。如有特殊需要，须报学校审批。 第十六条 对违反

本管理办法，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部门，学校将做出暂停

或取消其举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资格的决定，并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推荐新闻：

#0000ff>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暂行规定

#0000ff>大连海事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暂行规定

#0000ff>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暂行规定

#0000ff>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